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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依法开
展行政处罚听证活动，适用本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听证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听证工作遵循公开、公正、高效和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

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
听证：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
（三）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四）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较大数额违法所得、较大价值非法

财物，是指对公民作出的罚款处罚、没收的违法所得、没收的非
法财物价值数额达到50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
罚款处罚、没收的违法所得、没收的非法财物价值数额达到5万
元以上。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对前款规定的
数额标准进行调整并予以公布。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价值
数额标准低于本规定的，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五条 听证实行告知、回避制度。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在听证时充分行使陈述、申

辩和质证等权利，不得因其要求听证而加重处罚。
第六条 组织听证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不得

向当事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听证组织机关、听证人员和听证参加人

第七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组织，具体实
施工作由其法制机构或者该机关指定的其他内设机构负责。

依法受委托组织拟作出行政处罚的，由作出委托的行政机
关负责组织听证。

第八条 听证人员包括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
案件调查人员不得担任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
第九条 听证的具体组织形式由行政机关根据实际需要确

定，可以设1名主持人与1名记录员；也可以设1名主持人、1至2
名听证员与1名记录员。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的听证要求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指定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

第十条 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本机关法制机
构工作2年以上的人员或者其他内设机构熟悉法律和业务知识
的人员担任。

第十一条 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在听证举行前，拟订或者组织听证员共同拟订询问

提纲；
（三）决定听证员和记录员的选任，决定听证员、记录员、翻

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的回避；
（四）主持听证，就案件事实、证据及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

询问；
（五）维护听证秩序，制止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
（六）决定延期、中止或者终止听证；
（七）审阅听证笔录，并根据听证笔录形成听证报告；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案件有

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及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翻译人员、证人、
鉴定人、勘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第十三条 听证参加人应当按时到指定地点出席听证，遵
守听证纪律，如实回答询问，涉及需要保密内容的，应当遵守保
密义务。

第十四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或者放弃听证；
（二）申请回避；
（三）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听证；
（四）提供证据、申请证人作证；
（五）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六）核对听证笔录。
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享有陈述意见、提供证据、质证

等权利。
当事人或者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

证的，应当出具由其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
和具体权限。

委托代理人代为撤回听证申请或者明确放弃听证权利的，
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第十五条 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
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
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
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应当在听证调查开始前提出。
主持人的回避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听证员、记录员、翻

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的回避由主持人决定。

第三章 听证的告知、提出和准备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应当
制作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

告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基本情况；
（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
（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告知提出听证要求的方式和期限；
（五）听证组织机关名称、地点和联系方式；
（六）作出告知的日期。
告知书应当盖有行政机关的印章。
经当事人同意，行政机关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

送达方式送达告知书。
第十七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可以在告知书的送达回证

上签署意见并签名或者盖章，也可以在行政机关告知后5个工作
日内以其他书面方式向行政机关提出。

当事人以邮寄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寄出日期为准。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
达行政机关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超过法定期限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收
到听证要求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不予听证。

第十八条 当事人逾期未提出听证要求的，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应当在听证举行的7个
工作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并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
点通知有关听证参加人。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基本情况；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三）听证组织形式；
（四）听证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
（五）告知当事人参加听证的有关权利和注意事项；
（六）告知当事人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
（七）其他应当载明的内容。
听证通知书应当盖有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

的案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听证举行前组织证据交换。

第四章 听证的举行

第二十一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
法予以保密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当事人认为不宜公开举行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通知书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

行政机关公开举行听证的，应当将听证的案由、时间、地
点以及有关事项，在听证举行前通过政务网站、公告栏等予
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举行听证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纪律，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及是否

到场；
（二）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宣布听证案件的案由，听证人员

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询问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
（三）主持人宣布听证调查开始，由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

人违法的事实、证据、行政处罚建议及依据；
（四）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提出与案件事实相关的

证据；
（五）第三人进行陈述，并可以提出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
（六）主持人、听证员询问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
（七）当事人、第三人、案件调查人员相互进行质证、辩论；
（八）当事人、第三人、案件调查人员交叉询问证人或者鉴定

人、勘验人；
（九）主持人宣布听证调查结束；
（十）当事人、第三人、案件调查人员依次做最后陈述；
（十一）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主持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前款规定的流程顺序进行适

当调整。
第二十三条 参加听证应当遵守下列纪律：
（一）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提问或者议论；
（二）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三）未经主持人允许，听证参加人不得中途退场；
（四）不得使用侮辱性和其他不文明语言；
（五）不得喧哗、吵闹、随意走动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活动

的行为。
听证参加人和旁听人员违反听证纪律，主持人应当制止；

情节严重的，主持人可以责令其退出会场，或者宣布听证延期
举行。

第二十四条 听证会应当按期举行。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
求延期的，经主持人同意可以延期1次。

第二十五条 听证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
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与认定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应当在听证时出示，并经质证
后确认；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二十六条 听证全过程应当进行音像记录并制作听证笔
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案由；
（二）听证参加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基本情况，听证人员

姓名；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行政处罚建议及事实、理由、

依据；
（五）各方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内容；
（六）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 听证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核对无

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
的，由主持人在听证笔录中注明。

听证笔录经主持人、听证员审阅后，由听证人员签名或者
盖章。

第二十八条 听证结束后，主持人应当召集听证员对听证
情况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议，并提出听证意见。

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结束后或者听证情况评议后起草听证报
告，并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一并报送行政机关负责人。

第二十九条 听证报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
（二）听证人员、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案件调查人员原来认定的事实和行政处罚的建议；
（五）当事人、第三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六）听证中认定的事实；
（七）主持人提出的听证意见。
听证员对案件处理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听证报告中如实

记录。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以及当事人的违法

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听证：
（一）当事人或者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未能参加听

证的；
（二）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需要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三）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致使听证不能继续进行的；
（四）在听证过程中，需要通知新的证人，调取新的证据，重

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五）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听证

程序。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满3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承

受人的；
（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

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
（三）其他需要终止听证的情形。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自收到当事人提出的听证要求之

日起至听证结束之日止，不得超过30日，中止听证的时间不计
入在内。

听证时间不计入案件办理期限。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经当事人同意，听证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平台
在线进行。

听证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听证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中“以上”包括本数。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1997年6

月1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74号公布的《天津市行政处罚听证
程序》、2000年2月2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确定行政
处罚听证案件中“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通知》（津政发〔2000〕17
号）同时废止。

天津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

■记者 吕献峰 文/摄

如今在河西区越秀路街港云里社区，“听群众说事、
帮群众理事、聚群众议事、为群众办事、让群众评事”的
“五事五法”工作法，已成为基层治理的“民心钥匙”。从
破解小区停车难题，到紧急“破门”救人，再到推动七建
大楼160余户居民圆上“安居梦”，网格员运用这一工作
法，搬起“民声板凳”，走进楼栋、走近群众，将一件件民
生实事落地。

“现在回家再晚都有地方停”

“以前下班回家，绕着小区转几圈找车位是常事。”6
月22日，港云里社区居民刘先生说。

这个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老旧小区，原有158
个车位，停车需求却高达1023辆，更有近三分之一的车
位被人用地锁、废旧家具等私占，停车乱、停车难成了居
民心头的一根刺。

社区把这件事列入“民忧菜单”首位。网格员搬起“民
声板凳”入户走访，听牢骚、记诉求，很快摸清了“有车族”
和“无车族”各自的想法。随后，“红色议事厅”热闹起来，
21场协商议事会，500余人次参与讨论，有人拍桌子，有人
红了脸，但在“聚群众议事”的规则引导下，大家最终就“居
民为主、分类管理、限量进入、错时停放”的方案达成共识。

方案定了，车位从哪儿来？社区一边“内部挖潜”：
移栽树木、改造便道、协调一楼住户，硬是“抠”出了150
多个新车位；一边“向外借力”：通过“吹哨报到”请来交
管部门在小区外设置限时泊位，对接周边单位开放“潮
汐式停车”。同时，居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车辆管理实施
方案》，智能闸杆投用，每月每户40小时的“亲情停车
卡”，更让周末回家看望老人的子女们不再为停车发愁。

如今的港云里，停车线整齐划一，消防通道畅通无
阻。刘先生感叹道：“现在回家再晚都有地方停，心里踏
实多了。”

“听到那声‘我摔倒了’，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小梁，我家卫生间屋顶哗哗漏水，楼上敲门没人
应，整栋楼都停水了！”2025年9月19日上午，网格员梁

晓岩接到居民赵先生的求助电话。
梁晓岩赶到现场时，积水已从卫生间蔓延到客厅，她

跑上三楼反复敲门，始终无人回应。邻居告诉她：“路先生
基本不出门，也不跟人说话。”

多方联系路先生的妹妹未果后，梁晓岩立即上报社
区，并联系社区民警启动警网融合机制。民警连续敲门近
两个小时后，屋内终于传来微弱的声音：“我……摔倒了，
起不来……备用钥匙在门口信报箱里。”钥匙找到了，但房
门已被反锁。社区立即向街道汇报并决定：请专业开锁，
必要时破门。

门打开时，路先生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民警再次联系
路先生的妹妹，并开车把她从西青区接来；120急救车随即
将路先生送往医院。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协助房管站
修复了漏水点。
“听到那声‘我摔倒了’，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回忆起

当时情景，梁晓岩仍心有余悸，“就想着得尽快把老人救
出来。”

事后，社区将此事记入“民情地图”，对独居老人等特殊
群体强化走访关爱，用“民心钥匙”打开一扇扇安全之门。

“您只要签个字，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在港云里社区七建大楼小区，一场持续三年的“安居
保卫战”画上句号。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砖木结构楼房，
因超期服役被鉴定为危房。当原拆原建的消息传来，居
民们既期盼又顾虑重重：“拆了建不起来怎么办？”“手续
太麻烦怎么办？”面对居民疑虑，社区网格员们开启了
“白+黑”“5+2”工作模式，搬起“民声板凳”挨家挨户听诉
求、解心结。

年过八旬的居民李大爷腿脚不便，子女在外地。网
格员李想第一次上门时，搬个小凳子坐在老人身旁，把
政策掰开揉碎了讲：“您放心，原拆原建，房子大小不变，
但结构加固了，住着安全。手续您不用跑，您只要签个
字，剩下的事我们来办。”从那天起，小李成了李大爷的
“专职代办员”——跑街道、交材料、盖章，前后跑了七八
趟。办完手续那天，老人拉着小李的手说：“比我自己孩
子还贴心。”

最难沟通的是刘大叔。网格员第一次上门，敲门10
分钟没人应；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都是闭门羹。网格

员没有气馁，今天在门口喊几句政策，明天塞一张新房效
果图，后天发现楼道灯坏了及时协调换新。第15次，刘大
叔终于打开房门，端上一杯热茶：“你们这么上心，我信你
们一回。”

2025年12月，回迁工作启动。短短半个月后，160余户
居民顺利拿到新家钥匙。

■记者 胡智伟

一份常态化更新的电子居民信息底册，在老人意外摔倒的危
急关头发挥关键作用。日前，北辰区瑞景街翡翠城社区联动公安、
急救快速处置险情，仅用20分钟便完成摔倒老人身份核实、家属
联系和送医救助全流程，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6月23日上午10时许，北辰区环瑞公园内一名八旬老人独自
摔倒受伤。热心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并赶到附近的翡翠城社区
居委会求助。社区负责人王月娟第一时间带领工作人员赶赴现
场，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上报老人受伤部位等现场情况。

经现场核实，摔倒老人正好是翡翠城社区居民，但现场围观群
众均不认识老人亲属。关键时刻，社区常态化更新的电子居民信
息底册发挥作用。工作人员仅用十几秒便查询到老人紧急联系人
信息，第一时间联系其子女，告知老人情况及送医安排。很快，救
护车抵达现场，工作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平稳将老人送往医院。老
人家属对社区高效暖心的应急处置连连致谢。

近年来，瑞景街各社区持续完善重点人群信息底册，动态更新
老年人家庭成员、紧急联系人、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工作人员可
随时通过手机调取、查阅相关信息。一份小小的电子居民信息底
册，看似普通，却在关键时刻架起了应急联络的“生命通道”。

港云里社区“五事五法”办好居民心头事

搬起“民声板凳”走进百姓家

基层感言
“五事五法”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我们走在楼

栋间、坐在居民床边、站在漏水现场干出来的。居民

的一句“满意”，比什么都珍贵。今后，我们将继续搬

好“民声板凳”，盯紧“民忧菜单”，让社区成为居民最

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港云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东润

七建大楼的居民在小区花园里使用健身器材。

十几秒“锁定”家属 摔倒老人20分钟被送医

“居民底册”架起应急联络“生命通道”

全职妈妈变身“邻里班主任”

社区自习室成为孩子们的“第二客厅”

■记者 狄慧

在红桥区全和园社区，孩子们放学后有了一个新去处——“阳
光自习室”。这里没有培训班老师，也没有课后托管机构，站在讲
台上的，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全职妈妈。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邻里班主任”。

这一创意源于社区党委的一次问需调查。不少双职工家庭反
映：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课后看护成了难题。社区党委腾出
党群服务中心的场地后，又公开招募“邻里班主任”。

招募令一发出，3位全职妈妈率先报名。她们每天轮值到岗，
不仅负责安全管理、作业辅导，还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自今年4月运行以来，“阳光自习室”已服务近700人次，20多个孩
子有了放学后的“第二客厅”。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祎说：“居民当班主任，既是服务
者，也是受益者。下一步，我们要完善设施，吸引更多‘能人家长’
加入，让家门口的守护更有温度。”


